A E F A

ER BRTSUEIPY.

114# & £ € 378 F %350

BF A2 (1094

5
3=

’

DA IR ARR

§ F % 5144%)

2
|

F % 1404952 ~ 1102 &

§

2
|

il

54

i
o A A AR T S 2R I 2

o
Bl 2

’

g

7
—~

HE i N FHARR 2

=)

L

311

¥

37

F

fjﬁfrﬁ;

23

=
B 7

Az

X R TR

FlE™ S 2 B4
Bp AR (T dRpEA

Y
"

v
o

7

[ N
4\

=z
%

( ~752412) >

o

1

w2
e e
< ﬁ&
LIS
LS
NI 2
H e
;o
%L
Lo
ﬁvu. -
N0
L
£
B
g zow
-
ok
W gRe
TS
oo
%M n,vﬁ
B
T o

FREEATIR 2. 1A% ~

B v s
[ER S
ko 4
w oo
@ T 2
f A B
& R
o e M
R
?\ 2 TRl
N L -
~ ok A
Sl
ffF ™ -
~ &
F o S
S
& 8l
~ + &
K ) A
W 4h
T BT T

R
i
lm L g
3kt

il



(D)« B 2ma

1P % 253 JI042 105EF 4 7229 4 ML F T 54
APA A F B (T ETG YR B e
(TR EF) FEfAE (107290 1p k) o

2R~ FrEWiiEE Y B LA Y el %iéf*‘ °

3.4 WAL 105% F i B i;s;:/ Fra R (THApEES
70 K- $%.00000000) 2. F %= E A ({g‘ga AN
SR 2 _{5{1*‘5‘7’)

A4.Z @ T4 27 (5L- $%%.00000000 ) 27

B.EIR REREE G A d (THREF2F » - fn%ﬁ»OOOO
0000 > 109#3 ~ 4% FFi&a %%}W&éﬁvﬁﬁ’%’%i’ feE8% 17P A
,L) 7 ‘mg A o

6.4 F " pﬁf 3 R S A (Tﬁ—#‘%’ﬁ o - $%.0000
0000’1064112’9185)3' 247) 2 B A ﬁw&fﬁﬁ”””aﬁf
;m&?ﬁl

TE2RELLBBEG AP (THLEB 2P 5 - $%%.0000
0000) 2. R

S NP EREODNISE] By BT R EM S (7T

o

[

BT EE) ¢

CHp s s R B RS T (THEPLE R4 A
ST e e AR 111041&4?&"%—}%2%*%J#’)§
i) SR AR AL AR AR EN3A sk
TTHBB4 o 2 Y EE P -)i{— vfg;lxb’ftv(P‘Amr,)Fm 'r'é'—/;‘}‘-_g
TR BV D FR L P RBFRET AT
A)ERPE 2R ERMERAEITREFELPFFLIBE K]
TRAAIP T LR T EF R RR L IR S
R d ETEL2FRET LI AROPZ ERLNPF g

N IR>F T T AE Y



—

PITRERRE LA PR ERT L HIE S K%
Lo nPRE s REMREZ EEREZORN d PR T
FAAZ HRGEF T FMET 5 BEheomE - 70 B R
PRGN F o g > PR F o R
ETROPRILAIRAMEETUE PRSP &
Liw e FLGA G ARG R G272 T
10517 7P L B VR B ampET g (TLAEBTE
FRHRNFPF S FEARNEFEPARE 5
E-9TT ) RIBEHOE P ETR P e p R gL
FEEFa T (TERRF ) LHEERITE R ERRE
R2gLierdix afgad (PEEE?) »? FR G
PR EEE NS 4290 P A | R HETE
EHNRAE D T RBITRILe D EENERFCRED
PR 2 T4 1K E 5%tk @ oA kT F s o
AT A 105& 10 11p BB HE g ? 25 08 F 4
P o d A Ar gt BV ISP e s w Al

BB BEPRT SR oA B 2 B IESR e S 2 gk (RepERF ¥
Bh 2 B3P A - TEfT ) TR ) 5 KRR i B
o P Ededi - TR IR ) WL Bl - FEE
F G PR B AL PN B e A - T M R 4
W2 5272 A4 R 1% (£ ER %%ﬂi[1k16a§
6,128 % ~ 1,893F 7,916 %) > = ¥ ET 4 ¥ AL

N

i Cﬁﬁ
%r ‘*‘*“i

RYET G ARG R T L R RS P 2 H
WP E gL > A at105£20 30 A H R R A066
56,128~ fp R LT - 1 893;5-,5”7 7167 fFma @ e
PETE LD R 4 f'&r“ff}%\" AR MR %J
zﬁ%ﬁﬁf%ﬁ 34199943931~ 2 % %f'gz;\- ' AR E R
i
R

é’jﬂapgf\:" & P"’ki-’j’—li‘
i

FE %*ﬁ?“ﬁgﬁﬁémiai’ﬁ?*ﬂﬁﬁﬂ
B P EO6! FEENT LAR2H R 5 AU00000000



(4% 516808 =~ ) % CD00000000 ( £%F 53 9@”3931%)
£3E L2 519998393142 2 F si- FL2E S XA F ik
FoREFFAFAIFRE > BURF ¥ g Bz S8R
* o
GEeE2P AN HEDUEIFRYAE P T 248 Ak

= gt e % o ‘flr'fr'k% HEFE

S EREYVETEOPEAF N EBRNAEALEY IR AL S
HIHF S RBFREZFE W A4237 -
E1

- s AERL R % s b s m B RS s BdE AT G
3EM A AR R RIS - %z;';%fi
%*i%ﬁﬁﬁﬁ%’ﬁﬁﬁi?ééﬂ 5
S| E R $273 2 15 1mm 2 RT o £ wamﬁé;“%
B FeR 0 ERKP o A HENFLHRALERDL P ES
1590% % 138 24 > 2| F 37302 £ 273152223 PP~ > §5¢
rﬁﬁ%%ﬁﬁiﬁﬁ’¢4uPL&*gﬁﬂiﬁg’%
FHE R EIRLERZZ T BRE G FEpa S oo

= %%:%¢4W*% FREL2ZPRER  BHENEE S AR
MK E B2 LEER NG H (E5%37238F - 67169
'ET S HT3E C $287F ~ Af114ET7030p MR A 45253
T oFEII3P HNFHI452F - %167 ) » 12 3 ik
K ;I&Lt“%”ﬁﬁinwx##g ($6%22532226F ~ %275
) o @dd T&Ep e, HWorm 287 20 s b
BREigMPzpe 8FF 7}91—*’%{'1&: o kF TR AZRE
A L P FHE MR BREH

=~ B

N

—_—

(Crsi- F L2 P P T2 5B s @ L EREATR
%ilﬁlﬁéf@ﬁ’ﬁ%ﬁ‘ﬁ’\&rﬂgﬁ\‘rﬁ%‘giiiﬁ oM B
FLh-FE > BPFEEFZFTIFEFIZUP w52 F
2 A EWUERED > R AR R25FERL B



;#:‘; %298 JLM z}ﬁﬁ) o h B

%ll_‘%—jfé”\:’? z _L)&;s,ﬁ;,
PAFRED BEFFLEEF R FTIESIHZER T F €3
B APARL T BPFEEVEFTIFY R E Y

* 8 g;‘—'—)&%ﬁgt °
O L g2 2 E9rB =2 wih2Er FHFL o
FHY ETRAOPR 2R &
FREM G2 T EE
ER R AR S T A
BIAEER L 0 ARG EBER R E 0 £ oL -
753 MR RG A SHRF e - B oo
SERNE RS Y Y &8 kS RS RS
Ao RUBENP LEBRAFH-FL R EFETEF S
PREEARFREITEEL SRS BFR MR
EARAT 2 PR E T M SR BT o LR AR P
e R E2 PR AFHE AT PERe P £
s & s R p M2 AFEAR R ~ e~ SR 2 SRR
U%dMﬁW3B@*% i.%M§)’%%Héﬂk
it kb dor L 7 Bkued ¢ frR 2] KA
FLE & 2 ﬁﬂﬁ’u%%ﬁ

‘\Lft wﬂ

U%A@ﬁﬂﬁ FEFHMAE > EPRARETE
VinE T A& ‘ﬁéﬁﬂ Fla Tt kG ek

FoTaz i ;;Zv]&:;& A B rr iR 23K o

-\\

-]



Bz ep P FmIEEF LRI - F RS
I

Jx £
-t%éi?@EWiﬁﬁﬂﬁéw’ﬁ1%#&wadm;“1
T

AR & aﬁﬁ7ﬁgiﬁ
- e B r inﬁﬁﬁﬁﬁﬁf

ﬂ‘“}—;%ﬁ ?%3—?*?*%% PRIB AL 235 0 BT AR ILTI RS T B G% -

v o EN EY 114 +# 10 3 15 2
MNEEH N E T EA

WP ARFEPER AR o

4o PR A 2 JiJ%yﬂzxriéV*ZOBWrﬁﬁﬁmﬁpw_vﬁ4ﬁk

FORERETEY o M A} AT X o Bt R R J?%MB

e AP RIZY TR R F AL AEEA) T p L

FrEZER ) o

*m\\

Ll

A

e

tet ¥
=

i3 CAPEESPEEV AR A RS AR A A E PR
i%2 TAREL - K o T BT AS] S RS R

s ERRE IR A R %gﬁo
EETBE . EVEERAN G ARIET
v s e s IR i Pﬁz&é’ﬁz\’?/ﬂ‘%ﬁ P

\



T~ HE I 22522 REEFFHLNMBFLFALTF
S N
i (PR D AR/E 0 R E )
Ea i TEEHEH S
BERES PREMRG AP
5 105#1% 7p
g ERELWF AP (FRFEAZFY) vs? ETA IR EGE S E-) - NG Sk
REX D
TH 43 199933931 ~
AR L 2 12 P
24p B ERF AP
& PR 105217 7p
B 1P ET MGG A4 P8 (AR 2 §9) vsfifmad) 1a? (Fik
FRAEN)
20 ETHRBF AL A E A (AR L EY) s B ERGF IR (F
FEAEEH)
29k 118935 7916~ (#4851 422 )
2.6656128% (4782 )
VEFELP 2 aﬂ-%ﬁﬁm4um
1R B o HPE R E  EHE AT (BEEE) KW FHE k-
v
< A B
AR/PERE/BEARRE | P TR S RED P
2 i VEDL NP R e
2 Y% 3E18937 7916~
P AL Emad
THPH %EP](E« BLIDA i f
PR ARFT AT SRR PR R % S
AT AP [E3 TR I ysz.,bfx,%_l FREF fRiE 5
VED G AR Bs
g 2@8%&7%6%
B p #1105.1.15
% f = #205.1.15
S B B A
FRGY AR
BRI E SRR AR P
Fefek TG B FRRTU P RE
PiEr o Agk A Raefrpkesm (e p #105.1.15) -8 i Ematiey (ERpHE)
FEP R a g
p#105.1.13
W SR R CRESRERP CFAPEEFE PR
R P
EJ R JEE S O
P #105.1.13
Ol R R B ERERE CH A REAF PP
Bt i (§ P #105.1.13)
M- A kB k4 P 8105113 ($1%3701372F )
Ps.Z ¥ % L2 %kt ikie ?EB‘TF’”,;WSﬁI“ 13p
1o RE R 3 LAp B2 2105115549 EL & 2 75 & (& %AU00000000%:66F 6128 <)

CASS




(\ER)

g%i

P4 L (£ %AU00000000551893F 7916 )
74 & (& %FF00000000%:1904F 1839+~ )
4541 42 7105.17 % #*K 2P L (£ 5AU00000000%: 18625 4176~ )
SERE=P RS ff*ﬁ_l AR E L (105 2 £ £AZ0000000000%51600% ~ 105.6 % & 5.CDO
00000005304 5 1839 ~ )
6. 41 4217105.17 B %4p B %2 2 (& $LAU00000000%.80% 5300~ )

N

).':%j

2EF2FI05.11358 ¢ L2 7
=

3.¢ i’é{‘ji‘ D F10527 HEEDNF
A

.

o

L R lﬂiiﬁﬁqﬁif%%%ﬂﬁﬁﬁ%‘pﬁéﬁﬁ LR R T
oo Bpaae s b E ($1%2381253F)

20 B AP ST HMEHERL % ﬁf"iﬁr (%1%164% 168F )

BT HEZG e B Y FE RO PP A (5153401 358F )

4.9 ET A Y AI0SELT 11p R H ~ 105# 17 15p Shfee b~ BE D Pkich 2 B
BOEMAF L E R p s (B183602382F « $4%35237F)

5.0 EP A MY EAI09E50 13p B ($2525127F)

CHED P TR LN REFE ($282612277F)

THEERP S FAT S FHIAE  RE P LR 0 ($2530239F -

5

S %555 57F - %702 75F - %78X79F -~ %823 83F -~ %86195F -~ %9
8399F ~ %1023 105F ~ %108% 125F ~ %1283 135F )

B REST EH 5 6,EJI612?3’L»7”’§E (£3%117F )

9800 L FHEED ﬁ""\‘\ly{l 2 (E3%83 15~ %201 26F )

103 A #FA 28 72 F .ﬁu +B (6% 168F )

HAp FEX 7 104E 21052 EHFRFEP PR A~ BH P wd ~H P w (6%
96F ~ %98F ~ ¥10%613185F ~ ¥13%315F )

12.#%"‘25”?}% CHBPMERA PR TI0M4E 2105 EH AR EP T L (£
2%255%259F ~ £3%118F ~ ¥10%873116F ~ 1173 177F. )

3. %1314 ($13%379F )

1404 Fc30 4 A WAL b 8 EFHTI095 127 3p pMAA WG ¢ £ F 5 109070575555 &
TR AN IR G P oy FRA (1456732 72F )

15,4 FcRpApe F i @ 109417 18 FILF % 109000566755 3 ~ B F 2 710517 3
TP EERY GAMATITE (B17567269F )

N
[N}
(S
(98]
?mi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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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重訴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佾叡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4049號、110年度偵字第51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佾叡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背景說明：
　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代碼2412），該公司為因應市場競爭及開創新營收來源，有以下業務內容：於廠商有工程施作、採購產品或服務等需求時，由中華電信公司代尋、評估確認具有能力承作或提供商品、服務之廠商後，客戶廠商即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專案（客戶端）契約，約定該廠商向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所須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中華電信公司復另與承作或供貨者簽訂專案（廠商端）契約，約定供貨廠商應提供前述客戶廠商需求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予中華電信公司，以供中華電信公司向客戶廠商履約，中華電信公司並因此獲取供貨利潤；中華電信公司就上述業務內容尚定有「中華電信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以為規範。
　㈡人員部分：
　⒈楊俊吉於民國104至105年間在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臺北營運處（下稱中華電信北營處）第二企業客戶科（下稱二企科）擔任科長（107年9月1日退休）。
　⒉林根鼎、蘇建翔均擔任中華電信北營處工程師。
　⒊朱漢耀於105年間係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景騰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朱漢耀之妻張倍卿）。
　⒋李逸誠係聖輝工程行（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
　⒌劉佾叡係豐盛塑膠有限公司（下稱豐盛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9年3、4月間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同年8月17日廢止）之實際負責人。
　⒍黃明清為燊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燊都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6年12月18日解散）之負責人，其配偶楊淑卿為燊都公司員工。
　⒎梁家駿為竺城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竺城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員工。
二、中華電信公司於105年1月間辦理之機電盤體器材採購案（下稱機電盤案）：
　㈠楊俊吉、朱漢耀、梁家駿、李逸誠（下稱楊俊吉等4人，其等所涉下述犯行，均經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判決有罪）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另與黃明清、楊淑卿（上二人所涉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罪，均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共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楊俊吉等4人均明知因李逸誠有資金需求，欲依照上述假交易模式向中華電信公司取得資金，且燊都公司及豐盛公司並無於臺灣地區南部施作機電盤體器材之相關工程，豐盛公司、柏景騰公司間亦無監視設備或軟體施作之採購，仍由李逸誠向劉佾叡借用豐盛公司作為專案客戶、由燊都公司及柏景騰公司作為專案廠商，並先由楊俊吉指示不知情之林根鼎為承辦人，以楊俊吉、朱漢耀提供之專案採購契約格式，由楊俊吉等4人及林根鼎間以電子郵件互為傳遞如附表一所示專案採購契約修改填載之內容，迨確定後，楊俊吉指示林根鼎依中華電信公司規定之行政流程辦理簽核通過，豐盛公司與中華電信北營處、中華電信北營處與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因而於105年1月7日各簽署上開專案採購契約書（下合稱機電盤案契約，簽約時間、當事人、契約金額、簽核人員等，均詳附表一所示），依上開契約約定，中華電信公司向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即專案廠商）之採購應於驗收合格簽認廠商開立發票後即付款，而豐盛公司（即專案客戶）向中華電信公司之採購則於傳票送出後次月起算90日內支付貨款即可；簽約完成後，由李逸誠安排至臺南市某地以某廠商已設置或閒置之電力工程設備為驗收標的，通知林根鼎驗收資訊後，林根鼎即於105年1月11日出具派驗單知會中華電信公司電力中心，由不知情之蘇建翔於同年月15日偕同李逸誠，前往上開地點辦理驗收程序及製作驗收完成之紀錄（驗收時間、地點、文件均詳附表一「驗收」欄所示）；朱漢耀嗣提供柏景騰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1、李逸誠及黃明清、楊淑卿提供燊都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2不實發票各1張（金額依序為新臺幣【下同】66萬6,128元、1,893萬7,916元），向中華電信北營處辦理請款，致中華電信北營處經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均確實履約完畢，而於105年2月3日分別匯付貨款66萬6,128元予柏景騰公司、1,893萬7,716元予燊都公司。
　㈡中華電信公司依上述採購契約，開立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編號3金額計1999萬3931元之發票予豐盛公司，然劉佾叡為稅務沖銷，明知豐盛公司與李逸誠之聖輝工程行間並無實際交易，竟基於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接續於105年2月間、同年6月間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號碼AU00000000（金額為1680萬元）及CD00000000（金額為319萬3931元）金額合計為1999萬3931元之不實統一發票2張，交付予李逸誠，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
　㈢豐盛公司未於付款期限屆至時依約付款，中華電信北營處屢次催討無果，始知受騙，查悉上情。　　
二、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告訴、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劉佾叡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就前揭被告開立不實發票之犯罪事實，迭據其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程序均坦認不諱（卷5第37至38頁、第67至69頁、第73頁、第287頁、本院114年7月30日訊問筆錄第2至3頁、同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2頁、第16頁），核與李逸誠偵查中就此部分之供述相合（卷6第225至226頁、第275頁），並有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統一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做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開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均屬會計憑證，其登載不實內容自屬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載不實會計憑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㈡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前揭2張不實發票，係基於為沖銷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同一筆發票金額，而於相距非遠之時間內為之，而侵害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利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認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豐盛公司實際負責人，竟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114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16頁），暨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前揭2張不實統一發票，雖係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均經交付予聖輝工程行實際負責人，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其上復無偽造之印文、署押，毋庸宣告沒收。
  ㈡被告否認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或利益，而卷內復無積極事證可認其因本案犯行曾有獲利，因無以認定被告獲有犯罪所得，即無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議。
  ㈢至豐盛公司或聖輝工程行因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如獲取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規定，除追繳稅款外，並另處以罰鍰。是以，本案犯行經查獲後，稅捐機關自得行使稅捐法上之請求權以追繳稅款，並處以罰鍰，此已足剝奪各該公司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倘再對該等公司宣告沒收不法犯罪所得或追徵節省稅捐利益之價額，將使該等公司遭受雙重負擔，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表（時間：民國/單位：新臺幣）
		合約名稱

		機電盤整體器材案



		專案客戶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李逸誠代表簽約）vs.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 



		訂單金額

		1999萬3931元



		專案廠商

		1.燊都工程有限公司
2.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1.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燊都工程有限公司（廖振宇代表簽約）
2.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尚佑任代表簽約）



		契約金額

		1.1893萬7916元（燊都工程公司）
2.66萬6128元（柏景騰公司）



		中華電信公司文件及簽核人員

		承辦：林根鼎104.12.31
簽核：林明輝、楊俊吉、蕭村罧、徐清棋。（前會單位）林梅蘭、黃琼琦、林淑貞、古德權



		驗收
人員/時間/地點/相關文件

		人員：
中華電信呂智翔、蘇建翔、李逸誠
中華電信公司派驗單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廠商名稱：燊都公司
交貨日期、驗收地點均未記載
經辦工程師林根鼎-股長林明輝-科長楊俊吉
批示電力中心主任謝進發-股長蔡孔陽-工程師蘇建翔
中華電信北營處驗收紀錄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驗收日期105.1.15
交貨完工期限105.1.15
驗收地點未記載
有無逾期未記載
驗收經過：品項數量相符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驗收合格
核印：主驗人員工程師蘇建翔（核印日期105.1.15）-單位主任謝進發（無廠商核印）
燊都公司交貨清單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供貨廠商：燊都公司
豐盛公司驗收表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驗收人李逸誠（簽名日期105.1.13）
材料進場查驗照片紀錄、日期105.1.13（卷1第370至372頁）
Ps.李逸誠簽名之驗收表記載時間為105年1月13日



		相關票據



		1.柏景騰公司105.1.15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66萬6128元）
2.燊都公司105.1.13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93萬7916元）
3.中華電信公司105.2月給豐盛公司發票（票號FF00000000號1904萬1839元）
4.聖輝工程行105.1月給燊都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62萬4176元）
5.豐盛公司開給聖輝工程行發票（105.2票號AZ0000000000號1600萬、105.6月票號CD00000000號304萬1839元）
6.聖輝工程行105.1月開給柏景騰公司（票號AU00000000號80萬5300元）



		證據出處

		1.中華電信公司簽呈暨所附專標案分析表、案件簽核單、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報價單、簽核流程、採購清單（卷1第238至253頁）
2.中華電信公司機電盤體器材採購專案查核報告（卷1第164至168頁）
3.機電盤案契約、契約附件、報價單、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明細表（卷1第340至358頁）
4.中華電信北營處105年1月11日派驗單、105年1月15日驗收紀錄、豐盛公司驗收表及照片、燊都公司交貨單、員工出勤日報表（卷1第360至382頁、卷4第35至37頁）
5.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109年5月13日給付統計表（卷2第25至27頁）
6.燊都公司與聖輝工程行合約、採購清單（卷2第261至277頁）
7.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聖輝工程行、豐盛公司帳戶往來明細（卷2第30至39頁、第42至53頁、第55至57頁、第70至75頁、第78至79頁、第82至83頁、第86至95頁、第98至99頁、第102至105頁、第108至125頁、第128至135頁）
8.柏景騰公司金額為66萬6128元之發票（卷3第117頁）
9.鄧白氏公司對豐盛公司、燊都公司之徵信報告（卷3第8至15、第20至26頁）
10.證人許禎玲製作之資金流向圖（卷6第168頁）
11.柏景騰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卷6第96頁、第98頁、卷10第61至85頁、卷13第315頁）
12.燊都公司發票、存摺內頁影本；豐盛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2第255至259頁、卷3第118頁、卷10第87至116頁、第117至177頁）
13.聖輝工程行發票1紙（卷13第379頁）
1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9年12月3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90705755號函所附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14第67至72頁）
15.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9年1月18日資理字第1090005667號函、豐盛公司105年1月至7月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卷17第67至69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重訴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佾叡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

度偵字第14049號、110年度偵字第51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

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

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

　　主　文

劉佾叡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背景說明：

　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為公開發行股

    票之上市公司（代碼2412），該公司為因應市場競爭及開創

    新營收來源，有以下業務內容：於廠商有工程施作、採購產

    品或服務等需求時，由中華電信公司代尋、評估確認具有能

    力承作或提供商品、服務之廠商後，客戶廠商即與中華電信

    公司簽訂專案（客戶端）契約，約定該廠商向中華電信公司

    採購所須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中華電信公司復另與承作或

    供貨者簽訂專案（廠商端）契約，約定供貨廠商應提供前述

    客戶廠商需求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予中華電信公司，以供中

    華電信公司向客戶廠商履約，中華電信公司並因此獲取供貨

    利潤；中華電信公司就上述業務內容尚定有「中華電信專（

    標）案管理作業要點」以為規範。

　㈡人員部分：

　⒈楊俊吉於民國104至105年間在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

    公司臺北營運處（下稱中華電信北營處）第二企業客戶科（

    下稱二企科）擔任科長（107年9月1日退休）。

　⒉林根鼎、蘇建翔均擔任中華電信北營處工程師。

　⒊朱漢耀於105年間係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景騰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之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朱漢耀之

    妻張倍卿）。

　⒋李逸誠係聖輝工程行（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

　⒌劉佾叡係豐盛塑膠有限公司（下稱豐盛公司，統一編號00000

    000，109年3、4月間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同年8月17日廢

    止）之實際負責人。

　⒍黃明清為燊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燊都公司，統一編號00000

    000，106年12月18日解散）之負責人，其配偶楊淑卿為燊都

    公司員工。

　⒎梁家駿為竺城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竺城公司，統一編號00000

    000）之員工。

二、中華電信公司於105年1月間辦理之機電盤體器材採購案（下

    稱機電盤案）：

　㈠楊俊吉、朱漢耀、梁家駿、李逸誠（下稱楊俊吉等4人，其等

    所涉下述犯行，均經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判決有罪

    ）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及另與黃明清、楊淑卿（上二人所涉違反商業會計

    法之罪，均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共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楊俊吉等

    4人均明知因李逸誠有資金需求，欲依照上述假交易模式向

    中華電信公司取得資金，且燊都公司及豐盛公司並無於臺灣

    地區南部施作機電盤體器材之相關工程，豐盛公司、柏景騰

    公司間亦無監視設備或軟體施作之採購，仍由李逸誠向劉佾

    叡借用豐盛公司作為專案客戶、由燊都公司及柏景騰公司作

    為專案廠商，並先由楊俊吉指示不知情之林根鼎為承辦人，

    以楊俊吉、朱漢耀提供之專案採購契約格式，由楊俊吉等4

    人及林根鼎間以電子郵件互為傳遞如附表一所示專案採購契

    約修改填載之內容，迨確定後，楊俊吉指示林根鼎依中華電

    信公司規定之行政流程辦理簽核通過，豐盛公司與中華電信

    北營處、中華電信北營處與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因而於10

    5年1月7日各簽署上開專案採購契約書（下合稱機電盤案契

    約，簽約時間、當事人、契約金額、簽核人員等，均詳附表

    一所示），依上開契約約定，中華電信公司向柏景騰公司及

    燊都公司（即專案廠商）之採購應於驗收合格簽認廠商開立

    發票後即付款，而豐盛公司（即專案客戶）向中華電信公司

    之採購則於傳票送出後次月起算90日內支付貨款即可；簽約

    完成後，由李逸誠安排至臺南市某地以某廠商已設置或閒置

    之電力工程設備為驗收標的，通知林根鼎驗收資訊後，林根

    鼎即於105年1月11日出具派驗單知會中華電信公司電力中心

    ，由不知情之蘇建翔於同年月15日偕同李逸誠，前往上開地

    點辦理驗收程序及製作驗收完成之紀錄（驗收時間、地點、

    文件均詳附表一「驗收」欄所示）；朱漢耀嗣提供柏景騰公

    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1、李逸誠及黃明

    清、楊淑卿提供燊都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

    編號2不實發票各1張（金額依序為新臺幣【下同】66萬6,12

    8元、1,893萬7,916元），向中華電信北營處辦理請款，致

    中華電信北營處經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柏景騰公司及燊都

    公司均確實履約完畢，而於105年2月3日分別匯付貨款66萬6

    ,128元予柏景騰公司、1,893萬7,716元予燊都公司。

　㈡中華電信公司依上述採購契約，開立如附表一「相關票據」

    欄編號3金額計1999萬3931元之發票予豐盛公司，然劉佾叡

    為稅務沖銷，明知豐盛公司與李逸誠之聖輝工程行間並無實

    際交易，竟基於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接續於105年2月

    間、同年6月間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號碼AU00000000（

    金額為1680萬元）及CD00000000（金額為319萬3931元）金

    額合計為1999萬3931元之不實統一發票2張，交付予李逸誠

    ，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

    。

　㈢豐盛公司未於付款期限屆至時依約付款，中華電信北營處屢

    次催討無果，始知受騙，查悉上情。　　

二、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告訴、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劉佾叡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

    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

    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合先敘明。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

    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

    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

    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就前揭被告開立不實發票之犯罪事實，迭據其於偵查、本院

    訊問及審理程序均坦認不諱（卷5第37至38頁、第67至69頁

    、第73頁、第287頁、本院114年7月30日訊問筆錄第2至3頁

    、同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2頁、第16頁），核與李逸誠

    偵查中就此部分之供述相合（卷6第225至226頁、第275頁）

    ，並有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

    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統一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做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

    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

    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罪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

    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

    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開被告

    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均屬會計憑證，其登載

    不實內容自屬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載不實會計憑

    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

    實會計憑證罪。

　㈡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前揭2張不實發票，係基於為沖

    銷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同一筆發票金額，而於相距非遠之時

    間內為之，而侵害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利益，各行為之

    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認難以強行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豐盛公司實際負責人

    ，竟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使會計事項發生不

    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

    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始

    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

    本院114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16頁），暨本院卷附法院

    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前揭2張不實統一發票，雖係本案

    供犯罪所用之物，然均經交付予聖輝工程行實際負責人，已

    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其上復無偽造之印文、署押，毋庸宣

    告沒收。

  ㈡被告否認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或利益，而卷內復無積極事證

    可認其因本案犯行曾有獲利，因無以認定被告獲有犯罪所得

    ，即無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議。

  ㈢至豐盛公司或聖輝工程行因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如獲取節省稅

    捐之財產上利益，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項規定，除追繳稅款外，並另處以罰鍰。是以，本案犯行經

    查獲後，稅捐機關自得行使稅捐法上之請求權以追繳稅款，

    並處以罰鍰，此已足剝奪各該公司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

    倘再對該等公司宣告沒收不法犯罪所得或追徵節省稅捐利益

    之價額，將使該等公司遭受雙重負擔，容有過苛之虞，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表（時間：民國/單位：新臺幣）

合約名稱 機電盤整體器材案 專案客戶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李逸誠代表簽約）vs.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  訂單金額 1999萬3931元 專案廠商 1.燊都工程有限公司 2.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1.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燊都工程有限公司（廖振宇代表簽約） 2.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尚佑任代表簽約） 契約金額 1.1893萬7916元（燊都工程公司） 2.66萬6128元（柏景騰公司） 中華電信公司文件及簽核人員 承辦：林根鼎104.12.31 簽核：林明輝、楊俊吉、蕭村罧、徐清棋。（前會單位）林梅蘭、黃琼琦、林淑貞、古德權 驗收 人員/時間/地點/相關文件 人員： 中華電信呂智翔、蘇建翔、李逸誠 中華電信公司派驗單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廠商名稱：燊都公司 交貨日期、驗收地點均未記載 經辦工程師林根鼎-股長林明輝-科長楊俊吉 批示電力中心主任謝進發-股長蔡孔陽-工程師蘇建翔 中華電信北營處驗收紀錄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驗收日期105.1.15 交貨完工期限105.1.15 驗收地點未記載 有無逾期未記載 驗收經過：品項數量相符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驗收合格 核印：主驗人員工程師蘇建翔（核印日期105.1.15）-單位主任謝進發（無廠商核印） 燊都公司交貨清單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供貨廠商：燊都公司 豐盛公司驗收表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驗收人李逸誠（簽名日期105.1.13） 材料進場查驗照片紀錄、日期105.1.13（卷1第370至372頁） Ps.李逸誠簽名之驗收表記載時間為105年1月13日 相關票據  1.柏景騰公司105.1.15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66萬6128元） 2.燊都公司105.1.13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93萬7916元） 3.中華電信公司105.2月給豐盛公司發票（票號FF00000000號1904萬1839元） 4.聖輝工程行105.1月給燊都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62萬4176元） 5.豐盛公司開給聖輝工程行發票（105.2票號AZ0000000000號1600萬、105.6月票號CD00000000號304萬1839元） 6.聖輝工程行105.1月開給柏景騰公司（票號AU00000000號80萬5300元） 證據出處 1.中華電信公司簽呈暨所附專標案分析表、案件簽核單、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報價單、簽核流程、採購清單（卷1第238至253頁） 2.中華電信公司機電盤體器材採購專案查核報告（卷1第164至168頁） 3.機電盤案契約、契約附件、報價單、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明細表（卷1第340至358頁） 4.中華電信北營處105年1月11日派驗單、105年1月15日驗收紀錄、豐盛公司驗收表及照片、燊都公司交貨單、員工出勤日報表（卷1第360至382頁、卷4第35至37頁） 5.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109年5月13日給付統計表（卷2第25至27頁） 6.燊都公司與聖輝工程行合約、採購清單（卷2第261至277頁） 7.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聖輝工程行、豐盛公司帳戶往來明細（卷2第30至39頁、第42至53頁、第55至57頁、第70至75頁、第78至79頁、第82至83頁、第86至95頁、第98至99頁、第102至105頁、第108至125頁、第128至135頁） 8.柏景騰公司金額為66萬6128元之發票（卷3第117頁） 9.鄧白氏公司對豐盛公司、燊都公司之徵信報告（卷3第8至15、第20至26頁） 10.證人許禎玲製作之資金流向圖（卷6第168頁） 11.柏景騰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卷6第96頁、第98頁、卷10第61至85頁、卷13第315頁） 12.燊都公司發票、存摺內頁影本；豐盛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2第255至259頁、卷3第118頁、卷10第87至116頁、第117至177頁） 13.聖輝工程行發票1紙（卷13第379頁） 1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9年12月3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90705755號函所附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14第67至72頁） 15.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9年1月18日資理字第1090005667號函、豐盛公司105年1月至7月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卷17第67至69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重訴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佾叡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4049號、110年度偵字第51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佾叡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背景說明：
　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代碼2412），該公司為因應市場競爭及開創新營收來源，有以下業務內容：於廠商有工程施作、採購產品或服務等需求時，由中華電信公司代尋、評估確認具有能力承作或提供商品、服務之廠商後，客戶廠商即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專案（客戶端）契約，約定該廠商向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所須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中華電信公司復另與承作或供貨者簽訂專案（廠商端）契約，約定供貨廠商應提供前述客戶廠商需求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予中華電信公司，以供中華電信公司向客戶廠商履約，中華電信公司並因此獲取供貨利潤；中華電信公司就上述業務內容尚定有「中華電信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以為規範。
　㈡人員部分：
　⒈楊俊吉於民國104至105年間在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臺北營運處（下稱中華電信北營處）第二企業客戶科（下稱二企科）擔任科長（107年9月1日退休）。
　⒉林根鼎、蘇建翔均擔任中華電信北營處工程師。
　⒊朱漢耀於105年間係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景騰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朱漢耀之妻張倍卿）。
　⒋李逸誠係聖輝工程行（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
　⒌劉佾叡係豐盛塑膠有限公司（下稱豐盛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9年3、4月間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同年8月17日廢止）之實際負責人。
　⒍黃明清為燊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燊都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6年12月18日解散）之負責人，其配偶楊淑卿為燊都公司員工。
　⒎梁家駿為竺城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竺城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員工。
二、中華電信公司於105年1月間辦理之機電盤體器材採購案（下稱機電盤案）：
　㈠楊俊吉、朱漢耀、梁家駿、李逸誠（下稱楊俊吉等4人，其等所涉下述犯行，均經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判決有罪）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另與黃明清、楊淑卿（上二人所涉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罪，均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共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楊俊吉等4人均明知因李逸誠有資金需求，欲依照上述假交易模式向中華電信公司取得資金，且燊都公司及豐盛公司並無於臺灣地區南部施作機電盤體器材之相關工程，豐盛公司、柏景騰公司間亦無監視設備或軟體施作之採購，仍由李逸誠向劉佾叡借用豐盛公司作為專案客戶、由燊都公司及柏景騰公司作為專案廠商，並先由楊俊吉指示不知情之林根鼎為承辦人，以楊俊吉、朱漢耀提供之專案採購契約格式，由楊俊吉等4人及林根鼎間以電子郵件互為傳遞如附表一所示專案採購契約修改填載之內容，迨確定後，楊俊吉指示林根鼎依中華電信公司規定之行政流程辦理簽核通過，豐盛公司與中華電信北營處、中華電信北營處與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因而於105年1月7日各簽署上開專案採購契約書（下合稱機電盤案契約，簽約時間、當事人、契約金額、簽核人員等，均詳附表一所示），依上開契約約定，中華電信公司向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即專案廠商）之採購應於驗收合格簽認廠商開立發票後即付款，而豐盛公司（即專案客戶）向中華電信公司之採購則於傳票送出後次月起算90日內支付貨款即可；簽約完成後，由李逸誠安排至臺南市某地以某廠商已設置或閒置之電力工程設備為驗收標的，通知林根鼎驗收資訊後，林根鼎即於105年1月11日出具派驗單知會中華電信公司電力中心，由不知情之蘇建翔於同年月15日偕同李逸誠，前往上開地點辦理驗收程序及製作驗收完成之紀錄（驗收時間、地點、文件均詳附表一「驗收」欄所示）；朱漢耀嗣提供柏景騰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1、李逸誠及黃明清、楊淑卿提供燊都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2不實發票各1張（金額依序為新臺幣【下同】66萬6,128元、1,893萬7,916元），向中華電信北營處辦理請款，致中華電信北營處經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均確實履約完畢，而於105年2月3日分別匯付貨款66萬6,128元予柏景騰公司、1,893萬7,716元予燊都公司。
　㈡中華電信公司依上述採購契約，開立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編號3金額計1999萬3931元之發票予豐盛公司，然劉佾叡為稅務沖銷，明知豐盛公司與李逸誠之聖輝工程行間並無實際交易，竟基於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接續於105年2月間、同年6月間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號碼AU00000000（金額為1680萬元）及CD00000000（金額為319萬3931元）金額合計為1999萬3931元之不實統一發票2張，交付予李逸誠，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
　㈢豐盛公司未於付款期限屆至時依約付款，中華電信北營處屢次催討無果，始知受騙，查悉上情。　　
二、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告訴、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劉佾叡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就前揭被告開立不實發票之犯罪事實，迭據其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程序均坦認不諱（卷5第37至38頁、第67至69頁、第73頁、第287頁、本院114年7月30日訊問筆錄第2至3頁、同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2頁、第16頁），核與李逸誠偵查中就此部分之供述相合（卷6第225至226頁、第275頁），並有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統一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做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開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均屬會計憑證，其登載不實內容自屬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載不實會計憑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㈡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前揭2張不實發票，係基於為沖銷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同一筆發票金額，而於相距非遠之時間內為之，而侵害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利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認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豐盛公司實際負責人，竟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114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16頁），暨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前揭2張不實統一發票，雖係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均經交付予聖輝工程行實際負責人，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其上復無偽造之印文、署押，毋庸宣告沒收。
  ㈡被告否認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或利益，而卷內復無積極事證可認其因本案犯行曾有獲利，因無以認定被告獲有犯罪所得，即無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議。
  ㈢至豐盛公司或聖輝工程行因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如獲取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規定，除追繳稅款外，並另處以罰鍰。是以，本案犯行經查獲後，稅捐機關自得行使稅捐法上之請求權以追繳稅款，並處以罰鍰，此已足剝奪各該公司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倘再對該等公司宣告沒收不法犯罪所得或追徵節省稅捐利益之價額，將使該等公司遭受雙重負擔，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表（時間：民國/單位：新臺幣）
		合約名稱

		機電盤整體器材案



		專案客戶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李逸誠代表簽約）vs.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 



		訂單金額

		1999萬3931元



		專案廠商

		1.燊都工程有限公司
2.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1.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燊都工程有限公司（廖振宇代表簽約）
2.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尚佑任代表簽約）



		契約金額

		1.1893萬7916元（燊都工程公司）
2.66萬6128元（柏景騰公司）



		中華電信公司文件及簽核人員

		承辦：林根鼎104.12.31
簽核：林明輝、楊俊吉、蕭村罧、徐清棋。（前會單位）林梅蘭、黃琼琦、林淑貞、古德權



		驗收
人員/時間/地點/相關文件

		人員：
中華電信呂智翔、蘇建翔、李逸誠
中華電信公司派驗單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廠商名稱：燊都公司
交貨日期、驗收地點均未記載
經辦工程師林根鼎-股長林明輝-科長楊俊吉
批示電力中心主任謝進發-股長蔡孔陽-工程師蘇建翔
中華電信北營處驗收紀錄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驗收日期105.1.15
交貨完工期限105.1.15
驗收地點未記載
有無逾期未記載
驗收經過：品項數量相符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驗收合格
核印：主驗人員工程師蘇建翔（核印日期105.1.15）-單位主任謝進發（無廠商核印）
燊都公司交貨清單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供貨廠商：燊都公司
豐盛公司驗收表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驗收人李逸誠（簽名日期105.1.13）
材料進場查驗照片紀錄、日期105.1.13（卷1第370至372頁）
Ps.李逸誠簽名之驗收表記載時間為105年1月13日



		相關票據



		1.柏景騰公司105.1.15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66萬6128元）
2.燊都公司105.1.13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93萬7916元）
3.中華電信公司105.2月給豐盛公司發票（票號FF00000000號1904萬1839元）
4.聖輝工程行105.1月給燊都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62萬4176元）
5.豐盛公司開給聖輝工程行發票（105.2票號AZ0000000000號1600萬、105.6月票號CD00000000號304萬1839元）
6.聖輝工程行105.1月開給柏景騰公司（票號AU00000000號80萬5300元）



		證據出處

		1.中華電信公司簽呈暨所附專標案分析表、案件簽核單、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報價單、簽核流程、採購清單（卷1第238至253頁）
2.中華電信公司機電盤體器材採購專案查核報告（卷1第164至168頁）
3.機電盤案契約、契約附件、報價單、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明細表（卷1第340至358頁）
4.中華電信北營處105年1月11日派驗單、105年1月15日驗收紀錄、豐盛公司驗收表及照片、燊都公司交貨單、員工出勤日報表（卷1第360至382頁、卷4第35至37頁）
5.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109年5月13日給付統計表（卷2第25至27頁）
6.燊都公司與聖輝工程行合約、採購清單（卷2第261至277頁）
7.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聖輝工程行、豐盛公司帳戶往來明細（卷2第30至39頁、第42至53頁、第55至57頁、第70至75頁、第78至79頁、第82至83頁、第86至95頁、第98至99頁、第102至105頁、第108至125頁、第128至135頁）
8.柏景騰公司金額為66萬6128元之發票（卷3第117頁）
9.鄧白氏公司對豐盛公司、燊都公司之徵信報告（卷3第8至15、第20至26頁）
10.證人許禎玲製作之資金流向圖（卷6第168頁）
11.柏景騰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卷6第96頁、第98頁、卷10第61至85頁、卷13第315頁）
12.燊都公司發票、存摺內頁影本；豐盛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2第255至259頁、卷3第118頁、卷10第87至116頁、第117至177頁）
13.聖輝工程行發票1紙（卷13第379頁）
1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9年12月3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90705755號函所附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14第67至72頁）
15.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9年1月18日資理字第1090005667號函、豐盛公司105年1月至7月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卷17第67至69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重訴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佾叡









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4049號、110年度偵字第51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佾叡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背景說明：

　㈠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代碼2412），該公司為因應市場競爭及開創新營收來源，有以下業務內容：於廠商有工程施作、採購產品或服務等需求時，由中華電信公司代尋、評估確認具有能力承作或提供商品、服務之廠商後，客戶廠商即與中華電信公司簽訂專案（客戶端）契約，約定該廠商向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所須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中華電信公司復另與承作或供貨者簽訂專案（廠商端）契約，約定供貨廠商應提供前述客戶廠商需求之工程、商品或服務予中華電信公司，以供中華電信公司向客戶廠商履約，中華電信公司並因此獲取供貨利潤；中華電信公司就上述業務內容尚定有「中華電信專（標）案管理作業要點」以為規範。

　㈡人員部分：

　⒈楊俊吉於民國104至105年間在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臺北營運處（下稱中華電信北營處）第二企業客戶科（下稱二企科）擔任科長（107年9月1日退休）。

　⒉林根鼎、蘇建翔均擔任中華電信北營處工程師。

　⒊朱漢耀於105年間係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景騰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朱漢耀之妻張倍卿）。

　⒋李逸誠係聖輝工程行（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

　⒌劉佾叡係豐盛塑膠有限公司（下稱豐盛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9年3、4月間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同年8月17日廢止）之實際負責人。

　⒍黃明清為燊都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燊都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106年12月18日解散）之負責人，其配偶楊淑卿為燊都公司員工。

　⒎梁家駿為竺城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竺城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之員工。

二、中華電信公司於105年1月間辦理之機電盤體器材採購案（下稱機電盤案）：

　㈠楊俊吉、朱漢耀、梁家駿、李逸誠（下稱楊俊吉等4人，其等所涉下述犯行，均經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判決有罪）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另與黃明清、楊淑卿（上二人所涉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罪，均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共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楊俊吉等4人均明知因李逸誠有資金需求，欲依照上述假交易模式向中華電信公司取得資金，且燊都公司及豐盛公司並無於臺灣地區南部施作機電盤體器材之相關工程，豐盛公司、柏景騰公司間亦無監視設備或軟體施作之採購，仍由李逸誠向劉佾叡借用豐盛公司作為專案客戶、由燊都公司及柏景騰公司作為專案廠商，並先由楊俊吉指示不知情之林根鼎為承辦人，以楊俊吉、朱漢耀提供之專案採購契約格式，由楊俊吉等4人及林根鼎間以電子郵件互為傳遞如附表一所示專案採購契約修改填載之內容，迨確定後，楊俊吉指示林根鼎依中華電信公司規定之行政流程辦理簽核通過，豐盛公司與中華電信北營處、中華電信北營處與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因而於105年1月7日各簽署上開專案採購契約書（下合稱機電盤案契約，簽約時間、當事人、契約金額、簽核人員等，均詳附表一所示），依上開契約約定，中華電信公司向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即專案廠商）之採購應於驗收合格簽認廠商開立發票後即付款，而豐盛公司（即專案客戶）向中華電信公司之採購則於傳票送出後次月起算90日內支付貨款即可；簽約完成後，由李逸誠安排至臺南市某地以某廠商已設置或閒置之電力工程設備為驗收標的，通知林根鼎驗收資訊後，林根鼎即於105年1月11日出具派驗單知會中華電信公司電力中心，由不知情之蘇建翔於同年月15日偕同李逸誠，前往上開地點辦理驗收程序及製作驗收完成之紀錄（驗收時間、地點、文件均詳附表一「驗收」欄所示）；朱漢耀嗣提供柏景騰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1、李逸誠及黃明清、楊淑卿提供燊都公司所出具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之編號2不實發票各1張（金額依序為新臺幣【下同】66萬6,128元、1,893萬7,916元），向中華電信北營處辦理請款，致中華電信北營處經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柏景騰公司及燊都公司均確實履約完畢，而於105年2月3日分別匯付貨款66萬6,128元予柏景騰公司、1,893萬7,716元予燊都公司。

　㈡中華電信公司依上述採購契約，開立如附表一「相關票據」欄編號3金額計1999萬3931元之發票予豐盛公司，然劉佾叡為稅務沖銷，明知豐盛公司與李逸誠之聖輝工程行間並無實際交易，竟基於填載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接續於105年2月間、同年6月間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號碼AU00000000（金額為1680萬元）及CD00000000（金額為319萬3931元）金額合計為1999萬3931元之不實統一發票2張，交付予李逸誠，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

　㈢豐盛公司未於付款期限屆至時依約付款，中華電信北營處屢次催討無果，始知受騙，查悉上情。　　

二、案經中華電信公司告訴、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劉佾叡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就前揭被告開立不實發票之犯罪事實，迭據其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程序均坦認不諱（卷5第37至38頁、第67至69頁、第73頁、第287頁、本院114年7月30日訊問筆錄第2至3頁、同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2頁、第16頁），核與李逸誠偵查中就此部分之供述相合（卷6第225至226頁、第275頁），並有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統一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做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開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均屬會計憑證，其登載不實內容自屬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載不實會計憑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㈡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之前揭2張不實發票，係基於為沖銷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同一筆發票金額，而於相距非遠之時間內為之，而侵害商業會計憑證之公共信用利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認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豐盛公司實際負責人，竟以豐盛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使會計事項發生不實結果，破壞商業會計憑證之公信力，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及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114年9月3日簡式審判筆錄第16頁），暨本院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

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以豐盛公司名義所開立前揭2張不實統一發票，雖係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均經交付予聖輝工程行實際負責人，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其上復無偽造之印文、署押，毋庸宣告沒收。

  ㈡被告否認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或利益，而卷內復無積極事證可認其因本案犯行曾有獲利，因無以認定被告獲有犯罪所得，即無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議。

  ㈢至豐盛公司或聖輝工程行因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如獲取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規定，除追繳稅款外，並另處以罰鍰。是以，本案犯行經查獲後，稅捐機關自得行使稅捐法上之請求權以追繳稅款，並處以罰鍰，此已足剝奪各該公司節省稅捐之財產上利益，倘再對該等公司宣告沒收不法犯罪所得或追徵節省稅捐利益之價額，將使該等公司遭受雙重負擔，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葉書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表（時間：民國/單位：新臺幣）

合約名稱 機電盤整體器材案 專案客戶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豐盛塑膠有限公司（李逸誠代表簽約）vs.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  訂單金額 1999萬3931元 專案廠商 1.燊都工程有限公司 2.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時間 105年1月7日 簽約雙方  1.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燊都工程有限公司（廖振宇代表簽約） 2.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營運處（林根鼎代表簽約）vs.柏景騰股份有限公司（尚佑任代表簽約） 契約金額 1.1893萬7916元（燊都工程公司） 2.66萬6128元（柏景騰公司） 中華電信公司文件及簽核人員 承辦：林根鼎104.12.31 簽核：林明輝、楊俊吉、蕭村罧、徐清棋。（前會單位）林梅蘭、黃琼琦、林淑貞、古德權 驗收 人員/時間/地點/相關文件 人員： 中華電信呂智翔、蘇建翔、李逸誠 中華電信公司派驗單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廠商名稱：燊都公司 交貨日期、驗收地點均未記載 經辦工程師林根鼎-股長林明輝-科長楊俊吉 批示電力中心主任謝進發-股長蔡孔陽-工程師蘇建翔 中華電信北營處驗收紀錄記載： 契約總額1893萬7916元 驗收日期105.1.15 交貨完工期限105.1.15 驗收地點未記載 有無逾期未記載 驗收經過：品項數量相符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驗收合格 核印：主驗人員工程師蘇建翔（核印日期105.1.15）-單位主任謝進發（無廠商核印） 燊都公司交貨清單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供貨廠商：燊都公司 豐盛公司驗收表記載： 日期105.1.13 驗收欄：品名、廠牌、規格、數量與原案相符、功能測試無誤、如期交貨 驗收人李逸誠（簽名日期105.1.13） 材料進場查驗照片紀錄、日期105.1.13（卷1第370至372頁） Ps.李逸誠簽名之驗收表記載時間為105年1月13日 相關票據  1.柏景騰公司105.1.15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66萬6128元） 2.燊都公司105.1.13給中華電信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93萬7916元） 3.中華電信公司105.2月給豐盛公司發票（票號FF00000000號1904萬1839元） 4.聖輝工程行105.1月給燊都公司發票（票號AU00000000號1862萬4176元） 5.豐盛公司開給聖輝工程行發票（105.2票號AZ0000000000號1600萬、105.6月票號CD00000000號304萬1839元） 6.聖輝工程行105.1月開給柏景騰公司（票號AU00000000號80萬5300元） 證據出處 1.中華電信公司簽呈暨所附專標案分析表、案件簽核單、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報價單、簽核流程、採購清單（卷1第238至253頁） 2.中華電信公司機電盤體器材採購專案查核報告（卷1第164至168頁） 3.機電盤案契約、契約附件、報價單、中華電信公司採購明細表（卷1第340至358頁） 4.中華電信北營處105年1月11日派驗單、105年1月15日驗收紀錄、豐盛公司驗收表及照片、燊都公司交貨單、員工出勤日報表（卷1第360至382頁、卷4第35至37頁） 5.中華電信臺北營運處109年5月13日給付統計表（卷2第25至27頁） 6.燊都公司與聖輝工程行合約、採購清單（卷2第261至277頁） 7.柏景騰公司、燊都公司、聖輝工程行、豐盛公司帳戶往來明細（卷2第30至39頁、第42至53頁、第55至57頁、第70至75頁、第78至79頁、第82至83頁、第86至95頁、第98至99頁、第102至105頁、第108至125頁、第128至135頁） 8.柏景騰公司金額為66萬6128元之發票（卷3第117頁） 9.鄧白氏公司對豐盛公司、燊都公司之徵信報告（卷3第8至15、第20至26頁） 10.證人許禎玲製作之資金流向圖（卷6第168頁） 11.柏景騰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卷6第96頁、第98頁、卷10第61至85頁、卷13第315頁） 12.燊都公司發票、存摺內頁影本；豐盛公司104年至105年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2第255至259頁、卷3第118頁、卷10第87至116頁、第117至177頁） 13.聖輝工程行發票1紙（卷13第379頁） 1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9年12月3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90705755號函所附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卷14第67至72頁） 15.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9年1月18日資理字第1090005667號函、豐盛公司105年1月至7月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卷17第67至69頁） 



 



